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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财政教〔2024〕34 号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关于 2024 年度普通本科学生专业分流

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单位：

为落实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结合我校大类招生情况，决

定开展 2024 年度普通本科学生专业分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专业分流原则

相关学院应在遵循学生志愿的同时，结合专业建设情况，有

序开展本科学生专业分流工作。



—2—

二、专业分流对象

2022 级、2023 级按大类招生且学院规定本学期进行分流的

在籍在校本科学生。

三、制定专业分流方案

相关学院应充分考虑专业培养目标、师资力量、教学条件、

学生兴趣等情况，制定详细的专业分流实施方案和有关预案。专

业分流方案应包括专业分流工作小组名单、分流原则、分流办法、

专业分流后专业名称（分流后专业名称须与当年招生简章上的专

业名称保持一致）、班级号、学生人数、异议解决办法等相关内

容。大类分流前已转专业的学生不再进行专业分流。

专业分流后新开设班级人数由学院设定，原则上，分流后班

级人数不低于 50 人。专业分流后人数较少的专业，开班前需向

教务处备案。

四、政策宣传

相关学院在专业分流前，应对专业的历史与发展现状、专业

设置及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服务方向及就业前景等做

详细的介绍，引导学生正确选择分流专业，确保专业分流工作高

效、平稳、顺利完成。

五、时间安排

（一）制定专业分流方案并进行政策宣传

5 月 30 日-6 月 3 日，相关学院制定专业分流方案、确定专

业分流年级、专业名称、班级人数，并将分流方案及分流统计表

（附件 1）纸质版、电子版于 6 月 3 日 17:00 前报送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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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分流方案实施

6 月 4 日-6 月 7 日，相关学院根据专业分流方案进行专业分

流工作，并将专业分流后学生名单在本学院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三天。

（三）专业分流学生信息维护

1.大类专业分流

6 月 11 日，相关学院进行专业分流学生信息维护。登录教

务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学籍管理”“大类分流管理”“大类分

流维护”模块进行大类专业分流。

2.专业分方向

6 月 11 日，相关学院进行专业分方向学生信息维护。登录

教务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学籍管理”“专业方向管理”“专业

方向维护”模块进行专业分方向。

6 月 11 日 17:00 前，各相关学院将专业分流学生名单（附

件 2）纸质版、电子版报送教务处。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相关学院要高度重视专业分流工作，成立专门工作小组，

认真设计好分流方案及预案，尤其对学生选择意向较少专业要加

强分流引导，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等工作，确保分流工作顺利进行。

（二）公开公平公正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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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专业分流工作涉及学生的专业选择，关系学生切身利益，各

相关单位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政策透明、计划

透明、结果透明，做好各环节公示工作。

（三）及时报送材料

各相关单位应按时提交各个环节的工作材料，并按教学档案

管理要求做好相关材料的存档与保管工作。

附件：1.专业分流统计表

2.专业分流学生名单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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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业分流统计表

学院 年级
录取专业名称

（含专业、方向）
分流后专业名称

分流后

班级号

分流后

班级人数

财政税务学院

2022 级 财政学类（含财政学、税收学）
财政学

税收学

2023 级 财政学类（含财政学、税收学）
财政学

税收学

工商管理学院 2023 级
工商管理类（含工商管理、市场

营销（大数据营销方向））

工商管理

市场营销（大数据营

销方向）

公共管理学院 2023 级
公共管理类（含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

公共事业管理

行政管理

劳动与社会保障

工程管理与房地

产学院
2022 级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含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BIM 方向）、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BIM 方向）

工程造价

经济学院 2023 级
经济学类（含经济学、经济学（经

济计量方向））

经济学

经济学（经济计量方

向）

计算机信息与工

程学院
2023 级

计算机类（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物联网工程

金融学院 2023 级
金融学类（含金融学、金融工程、

投资学、投资学（期货方向））

金融学

金融工程

投资学

投资学（期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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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

学院
2023 级

经济与贸易类（含国际经济与贸

易、贸易经济）

国际经济与贸易

贸易经济

旅游与会展学院 2023 级
旅游管理类（含旅游管理、会展

经济与管理）

旅游管理

会展经济与管理

社会学院 2023 级 社会学类（含社会工作、社会学）
社会工作

社会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

学院
2023 级

数学类（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息与计算科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统计与大数据学

院
2023 级

统计学类（含统计学、应用统计

学（风险管理与精算方向））

统计学

应用统计学（风险管

理与精算方向）

外语学院 2023 级
外国语言文学类（含英语、商务

英语）

英语

商务英语

艺术学院 2023 级 绘画
绘画（国画方向）

绘画（油画方向）

艺术学院 2023 级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

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计算机与信息工

程学院
2023 级 软件工程（DNIIT 国际认证方向）

软件工程（DNIIT 国

际认证方向）（Java

方向）

软件工程（DNIIT 国

际认证方向）（大数据

方向）

学院（公章）： 院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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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业分流学生名单

学院（公章）：

序

号

学院 学号 姓名
原专业（含

类别、方向）

原班

级号

分流后专

业名称

分流后

班级号
备注

院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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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4 日印发


